
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学工作例会制度

为进一步贯彻上级有关部门教学工作精神，加强各系教学工作经验交流，深入讨论学院教学改革思路，努力提升并不断提高本科教学服务和管理水平，经学院研究，建立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学工作例会制度。具体规定如下：

参加对象：

会议召集人及主持人：分管教学副院长

与会人员：各系主任及副主任、教务秘书及如有工作需要将另行邀请相关人员出席会议。

会议时间：

原则上每月不定期召开一次，时间地点提前通知。

会议内容：

   1.学校有关教学工作会议精神通报。

   2.日常教学工作进展情况通报。

   3.商讨近期教学中出现的问题。

   4.教改项目建设及推进，专项经费使用说明。

   5.各系教学改革及专业建设工作研讨。

   6.本科教学工作方面其他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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